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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9月，原告褚某的父亲过寿，褚某及其父亲邀
请了亲朋好友聚餐庆祝。席间，因为一些琐事，出席酒宴
的亲戚与友人的家属在电话中发生争吵。酒宴结束后，褚
某乘坐出租车将友人送至家门口，下车后与友人家属再次
发生争吵。
  被告王某一直居中劝解，在褚某与友人家属争吵升级
准备动手时，王某为制止褚某，情急之下推搡褚某导致其
跌倒受伤。褚某胫骨平台骨折（右膝），构成轻微伤，入
院治疗支出医疗费2916.66元。经鉴定，褚某损伤不构成伤
残、伤后误工期为60日、伤后护理期为15日、伤后营养期
为15日。
  褚某认为自己受伤系王某恶意推倒所致，诉至法院请
求由王某赔偿其损失。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褚某与被告王某此
前并无矛盾，且从事发现场视频看，被告推搡原告是为避
免冲突升级而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原告受伤的后果
并非被告故意造成，不符合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公安机
关亦未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足以说明被告的行为不
具有违法性，此外，原告跌倒受伤不排除与其酒后身体失
控有关。故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紧急救助，而
非一般侵权行为，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褚某的诉讼请求。

  “拉架劝架”的本意是为了平息矛盾、防止
冲突扩大，当发生激烈冲突时，挺身而出的旁观
者及时采取行动制止，制止过程中致人受伤是否
需要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此类损害责任划分
会综合考虑拉架意图、行为限度、损害后果等多
个因素，未超出必要限度的拉架行为不需要承担
民事责任，若使用了过度手段导致他人重伤，造
成严重后果的拉架者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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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李政玮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寒亭区人民法院法官表示，善意劝架属于紧急救
助行为，此类行为系公民为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所做出的具
有正当性、合法性的行为，明确善意救助行为的法律豁免
权，既有利于保护救助者的合法权益，也对维护社会公序
良俗，构建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规定，侵权责任需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被
告推搡原告的行为是制止冲突的必要措施，且从现场视频
可以看出，被告制止冲突的行为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无
证据显示被告的制止行为超出必要、合理限度（如故意或
恶意伤害行为），故被告行为不构成过错，不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当然，紧急救助行为还需要符合相应的适用要件，法
院会严格认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性质，综合权衡救助行为
本身的价值与受助人可能遭受的损害风险之间的关系。法
官提醒，若当事人在拉架过程中存在拉偏架或以不正当行
为导致伤害加剧，拉架者的行为即存在超出紧急救助范畴
的可能性，从而转变成为一种侵权行为，此时，拉架者就
要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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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自愿如实认罪、真
诚悔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
理的法律制度。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根
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当严则严，
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若只是态度
上积极“认罪”，背后却隐匿、转移财产逃避
赔偿，行为上并非真诚“认罚”，则不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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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5月18日，陈某驾驶小型轿车沿通亭街由东
向西行驶，当行驶至一小区门口人行横道处时，与沿
人行横道由北向南步行的谭某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谭
某受伤、车辆受损。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谭某不承担该事故的责任。
  事故发生后，谭某被送往医院，治疗二十余天后
不幸身亡。经鉴定，谭某符合被钝性外力伤及头部致
严重颅脑损伤死亡。5月21日，陈某向谭某家属支付
52000元；5月30日，陈某将名下一套房产低于市场价出
售并过户，售房款未用于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陈某违反交通
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并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
予惩处。陈某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陈某已赔偿
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酌情从轻处罚。但陈某虽
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理阶段均表示自愿认罪认
罚，但在案证据显示事故发生后其存在转移财产的行
为，有能力赔偿而不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依法不
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最终法院以被告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十个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认罚”考察的
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
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考量。寒
亭区人民法院法官表示，被告人虽然表示“认罚”，却
隐匿、转移财产，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则不能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本案中，被告陈某在事故发生后存在转移财产的行
为，表明其有能力赔偿而不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因
此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理阶段均表示自愿认罪
认罚，也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
限定，法官提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
从宽，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若是表面“认罚”，
背后做“小动作”，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则不能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梁玉萱


